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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食品卫生条例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３０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
的危害，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增强人民体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生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食品、食品添加

剂、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的单位
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食品的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也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食品卫生工作的领

导，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同级卫生防疫机构

承担食品卫生监督、监测等有关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

生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

有检举、控告的权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

当受理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行为的检举、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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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食品的卫生

第六条　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应当
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
第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应当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一）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应保持清洁，２５米以内无垃圾、粪堆、

渗透性厕所等污染源，有防蝇、防鼠、防蟑螂和其他有害昆虫的措
施，与其他有毒、有害场所的距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制售冷荤、凉菜、冷饮食品，应有专用工具、专用消毒设
备、专用冷藏设备；

（三）从事送餐的应有专用配餐间，冷荤菜与熟食品不得用同
一食品容器混装，食品容器的外包装上应当标明生产时间、保质期
限和生产者名称及地址；

（四）餐具、饮具应有专用消毒设备和专用保洁柜，并有专人负
责消毒；

（五）销售直接入口食品应使用专用工具，货、款分开，用清洁、
无毒、无害的包装材料包装；

（六）贮藏食品和食品原料的库房、贮藏室应有防鼠设施、通风
装置，保持干燥，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及其他杂物，食品应当离
地３０厘米、离墙１０厘米以上，并设架分类存放，粮食加工厂的仓
库地面经防潮处理的可就地存放；

（七）食品加工、贮存、销售场所杀虫灭鼠，应使用器械或低毒
药剂，不得污染食品；

（八）食品生产经营人员上岗时，应当持有效健康证明，穿戴清
洁的工作衣、帽，接触直接入口食品时，不得涂染指甲及佩戴饰物。
第八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及食品用产品：
（一）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等及其制

品；
（二）含未经允许使用农药、保鲜剂的农副产品及其制品，用农

药、化肥浸泡过或拌过的粮食、油料及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的
农、畜产品；

（三）使用非食品添加剂或使用食品添加剂超过国家卫生标准
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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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食用酒精兑制的酒类；
（五）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调味品；
（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用油；
（七）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洗涤剂、消毒剂；
（八）超过保质期限的；
（九）其他不符合卫生标准及有毒、有害食品。
第九条　生产经营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应

符合下列卫生要求：
（一）接触食品的纸张、塑料、橡胶、金属等原料、制品和涂料应

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二）生产食品包装用纸禁止添加荧光增白剂等有害助剂，食

品包装用石蜡应当采用食品石蜡；
（三）不得用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塑料制品以及国家不允许

使用的有毒材料制作食具。

第三章　食品摊贩和集市贸易食品卫生

　　第十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卫生管理由当地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由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负责。
第十一条　集市贸易的食品经营活动应在当地人民政府规定

的地点和时间内进行，并保持周围环境卫生。
第十二条　集市贸易食品市场选址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应当

避开医疗机构和有毒、有害场所，集市贸易市场选址时应有当地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参加。
第十三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先取

得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发放的卫生许可证方可向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
第十四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生产经营场所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周围环境清洁，无暴露垃圾、粪堆、污水沟、渗透性厕所、

畜禽圈或其他污染源；
（二）有相应的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食品制作和售货亭、台、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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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雨、防晒、防尘、防风沙设施；
（三）生产经营场所内应地面平整，有供水源，水质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排水通畅，有密闭的垃圾、污物存放设施。
第十五条　食品摊贩、集市贸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守

下列卫生规定：
（一）持有效的卫生许可证，亮证经营，随身携带健康证明，保

持个人卫生；
（二）食品原材料符合相应的卫生要求，新鲜、清洁、无毒、无

害，色、香、味正常；
（三）食品不得接触有毒、有害、不洁物；
（四）制作食品时烧熟煮透，生熟隔离，不得有污染；
（五）应设有防尘、防蝇、防鼠设施；
（六）餐具、饮具必须洗净、消毒；
（七）切配、制作、盛装熟食品的容器、刀、案在使用前要清洗、

消毒，其他接触食品的工具、容器、包装材料、工作台面以及货架、
橱、柜应清洁、无毒、无害；

（八）不得用废旧、彩色、污染的纸张包装食品。
第十六条　食品摊贩和集市贸易的生产经营者禁止生产经营

下列食品：
（一）使用糖精、色素、香精兑制的饮料；
（二）含有囊虫等寄生虫或注水的畜、禽肉类；
（三）有毒水产品、有毒食用菌等动植物；
（四）发霉甘蔗，腐烂瓜、果、蔬菜；
（五）血环蛋、腐蛋及其他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蛋品；
（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自制糖果；
（七）变质和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八）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

第四章　食品卫生管理

第十七条　国家未制定卫生标准的食品，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地方卫生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利用新的原材料生产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

４



用工具、设备，应向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提供检验机构出具的
检验报告及有关资料，依法定程序批准后方能生产。
第十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不得生产经营未经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批准的保健食品；经营进口保健食品，应持有进口保健食品
批准证书。
保健食品的名称、标签、说明应符合核准的内容。
第二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必须依法领取卫生许可证。未取

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卫生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借。
卫生行政部门应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验收合格者发

放卫生许可证。具体发放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制
定。
第二十一条　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每年接受健康检查，取

得健康证明，并应经过食品卫生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培训，
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健康证明不得涂改、转让、倒卖或伪造。
第二十二条　食品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卫生标准对其他食

品及食品用产品实施检验。不具备检验能力的食品生产企业，必
须委托检验。
检验不合格的食品及食品用产品不得出厂或销售。
第二十三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食品及其原料，应当依照

有关规定，索取与采购产品批号相符的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销售
者应当保证提供。必要时，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
构可以抽样检验。
第二十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

址和设计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其设计审查和工程竣工验收必须有
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参加。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不得施工和使用。
第二十五条　发布食品广告，应取得地、市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出具的食品广告证明。
第二十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卫生管理

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卫生管理人员。
第二十七条　学校、幼儿园的食堂应符合卫生要求；需订餐

的，应向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订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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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地集体用餐的食品卫生管理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施
工工地食堂应具备基本的卫生设施，符合卫生要求。
第二十八条　举办临时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向同级

卫生行政部门申领卫生许可证，负责食品卫生管理。

第五章　食品卫生监督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管辖范围内
行使下列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一）核发卫生许可证；
（二）实施行政处罚，核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向社会公布食品卫生情况；
（四）对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的食品卫生监督、监测工作定

期检查、考核；
（五）培训、考核食品卫生监督员。
铁道、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行使国务

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卫生监督职责。
第三十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行使下列职责：
（一）进行食品卫生监督、监测、技术指导和省卫生行政部门认

定的检验工作；
（二）对申请卫生许可证的进行卫生审查，承办发证；
（三）协助培训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监督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

健康检查，核发健康证明；
（四）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

计进行卫生审查，参加工程验收；
（五）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经常性的卫生监督检查；
（六）对食物中毒和食品污染事故进行调查，采取控制措施；
（七）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及本条例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八）对生产经营场所及食品进行卫生评价；
（九）卫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法设立食品

卫生监督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在乡（镇）、

街道派驻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和聘任食品卫生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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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卫生监督员须经培训、考核合格，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发
给证书。
第三十二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重点对食油、酒、饮

料、肉制品、豆制品、乳制品等食品进行卫生监测；监测方法和采样
数量应当按国家规定执行，不得对同一生产经营者的同批次食品
进行重复监测。
第三十三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对机关、学校、幼儿

园、施工工地等公共食堂定期重点监督、监测，防止食物中毒。
第三十四条　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对食品生产经营场

所、设施、新工艺、新配方食品、食品添加剂等进行卫生评价。
第三十五条　发生食物中毒的单位和接收病人进行治疗的医

疗机构，应当采取抢救措施，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受委托的
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保护现场，搜集可疑食品等以备检验。在原因
未确定之前，禁止销售或食用可疑食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受委托的

卫生防疫机构及食品卫生监督员的执法工作实施监督，查处在执
法中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七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廉洁

奉公，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食品卫生监督员对生产经营者提供的技术资料有保密的义

务。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本条例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受委托的卫生防疫机构给予行政处
罚。
本条例规定的行使食品卫生监督权的其他机关，在规定的职

责范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一）、（四）、（五）、（六）、（八）

项规定，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视情节轻重处以三十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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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严重情节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

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
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生产经营食品容器、包

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
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可视情节轻重处以五十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条规定，未取得卫

生许可证或者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予以取
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涂改、出借卫
生许可证的，收缴卫生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

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视情节轻重处以
三十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

经营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并销毁该食品，可视情节轻重
处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
证。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取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证书而生产经营的；
（二）未按保健食品批准进口，而以保健食品名义进行经营的；
（三）保健食品的名称、标签、说明未依照批准证明内容使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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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责令停止生产经
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以一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

成严重危害的，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
料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本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吊销卫生许可证。
第四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

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拒绝、阻碍食品卫生监督管
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对不符合条件

的生产经营者发放卫生许可证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营私舞弊的，给予行

政处分；造成重大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
释。
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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